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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文件

新密建管〔2017〕7号

新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关于印发 2017 年建设领域扬尘污染防治

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

局属各科室、二级机构，各工程建设指挥部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郑州市及我市扬尘污染治理要求，结

合我局工作实际，现将《2017年建设领域扬尘污染防治专项工

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落实。

2017年 2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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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建设领域扬尘污染防治
专项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、《中共河南省

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和《新

密市生态环境治理三年行动计划（2016—2018年）》，根据《郑

州市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》（郑政〔2017〕2号）

及《新密市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》（新密政〔2017〕

4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 2017年建设领域扬尘污

染防治专项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“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、全面推进、重点突破”的原则，

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，围绕“精准治理、科学

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综合治理”做好建设领域扬尘污染防治工作，

不断推进扬尘污染防治深化、细化、常态化，确保打好打赢建设

领域扬尘污染防治攻坚战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全面遏制建设领域扬尘污染，强化建设领域扬尘监管，使建

设领域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整治达标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大力推进城市集中供热

进一步完善热力规划，优化布局，依托现有集中供热设施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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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热电联产改造，因地制宜利用工业企业余热资源；完善和改造

城区供热管网，逐步提高集中供热率；积极推进供热计量改革，

新建建筑和完成供热计量改造的既有建筑逐步实行供热计量收

费。2017年 10月底前，建成区集中供热率提高 30%以上。

责任领导：刘晓超

责任单位：热力办

（二）明确工作目标，强化各类工地扬尘治理

1．开工前必须做到“六个到位”，即：审批到位、报备到位、

治理方案到位、配套措施到位、监控到位、人员到位（施工单位

管理人员、责任部门监管人员）；施工过程中必须做到“七个百

分之百”，即：工地周边百分之百围挡、物料堆放百分之百覆盖、

出入车辆百分之百冲洗、施工现场地面百分之百硬化、拆迁工地

百分之百湿法作业、渣土车辆百分之百密闭运输；全市所有建筑

工地应安装远程视频和 PM10监控设备的必须安装到位，接入市

建筑工地远程监控中心。城市建成区内施工现场必须做到“两个

禁止”，即：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，禁止现场配制砂浆。

2．严格落实扬尘污染“一票停工”。对各类施工工地达不到

治理要求的，一律实行停工整治。

3．严格落实扬尘污染“黑名单”制度。建立扬尘污染防治与

建筑市场诚信挂钩联动机制，将施工单位扬尘违法违规情况纳入

建筑企业信用管理系统，对扬尘污染防治不力、情节严重的施工

单位要列入行业“黑名单”，实施重点监管，并禁止参加政府投资

项目的招投标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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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严格落实冬防期“限土令”。冬防期间，停止审批建成区

内的新增拆迁项目作业和新增道路开挖项目（重大民生项目除

外），各施工单位要合理安排工期，将土石方作业安排在冬防期

外，最大限度减少施工扬尘污染。

5．细化拆迁工地扬尘管理。各拆迁工地必须制定比较详细

的房屋拆除施工方案，提出具体的防止扬尘、渣土清运等环保措

施。拆迁工地外围应当设置围挡，围挡高度不得低于1.8米，防

止物料、渣土外溢，并及时清理工地外围道路外溢或者遗撒的渣

土，适当洒水，防止扬尘。拆迁工地拆除房屋过程中应有专职监

管人员，随拆随洒水，避免大量扬尘。对拆除楼房的施工垃圾，

应当及时清运，必须设置封闭式临时专用垃圾道或者采用容器吊

运，严禁随意凌空抛撒。房屋拆迁完毕后不能立即施工的，应当

及时采取地面硬化措施，防止扬尘。房屋拆迁完毕6个月以后才

能施工的，应当在工地适当种草或采取其他简易绿化措施；因气

候条件等确实不宜进行绿化的，应当采取相应的防尘措施。

6．细化土方工程扬尘管理。土方工程应严格按照施工安全

管理办法，表层施工要事先洒水，确保土方开挖过程不起尘；开

挖土石方应有专职监管人员，现场内必须定点撒水降尘。

7．强化渣土车、物料运输车辆和市政工程车治理。一是渣

土车等物料运输车辆出入施工工地和处置场地，必须进行冲洗保

洁，防止车辆带泥出场，保持周边道路清洁干净。二是所有建设、

施工单位不得与“黑公司”（未办理建筑垃圾运输核准手续而在市

建成区内从事建筑垃圾运输活动的公司）签订建筑垃圾清运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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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不得使用“黑车”清运建筑垃圾。三是市政工程车全部更换三

元催化装置，柴油车使用无烟柴油，国Ⅲ柴油工程车加装 DPF(颗

粒物捕集器）。

房建工地责任领导：刘晓超

责任单位：安监站

市政工程责任领导：各工程指挥部指挥长

责任单位: 各工程指挥部

（三）强化城区道路扬尘治理

1．全面提高城区道路清扫、冲洗的机械化率。中心城区主

干道机械化清扫冲洗率达到 100%，增加道路冲洗保洁频次；逐

步提高次干道和背街小巷的机械化清扫率；严格实施城区道路

“以克论净”考核。

责任领导：魏国颖

责任单位：环卫办

２．加强市政道路施工管理。市政道路施工实行交通高峰错

时分段推进，坚决杜绝“围而不建”现象；施工过程中，必须对裸

露地面及物料、土方进行有效全遮盖和洒水压尘；工程结束后要

及时清理场地，及时回填铺油，全面冲洗地面积尘；对各类破损

道路路面及时修复。

责任领导：徐润轩

责任单位：城建所

（四）搅拌站扬尘治理

严格按照《新密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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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新密市混凝土搅拌站核查验收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新密防领办

〔2016〕84号）及《新密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开展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清理整顿和扬尘污染整治专项督

导工作的通知》（新密防领办〔2016〕103号）的相关治理标准

和工作要求落实到位。

责任领导：冯跃东

责任单位：质监站

四、主要工作措施

（一）细化督导措施

进一步完善督导体系，通过日常督导、专项督导、应急管控

督导和“零点夜查”等方式，各行业监管部门要持续加强监管力

度，创新监管模式，督促扬尘污染治理措施落到实处。

责任领导：冯跃东 徐润轩 刘晓超 魏国颖

责任单位：质监站 监察大队 安监站 环卫办

（二）加大执法力度

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实行“零容忍”。深入开展专项执法检

查，对查处的扬尘污染违法行为，尤其是违反管控措施要求的违

法行为要“重管、重罚、重处”，始终保持对扬尘违法行为的高压

严管态势。

责任领导：徐润轩

责任单位：监察大队

（三）加强追责问责

对落实责任不力、监督管理缺位、执法处罚不严等行为的责



— 7—

任领导、科室负责人、工作人员和网格下沉人员要加大追责问责

力度。

责任领导：魏国颖

责任单位：纪检室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组织，加强领导

根据市政府的有关要求，为切实做好扬尘污染防治攻坚工

作，决定成立局扬尘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

及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督查组，人员名单如下：

１．扬尘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陈铁建

副组长：班子成员

成 员：各科室、二级机构负责人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局安监站，主要负责局系统扬尘

污染防治日常、全面工作，申永刚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２．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督查组

（1）建筑工地督查组 组长：刘晓超

（2）混凝土搅拌企业督查组 组长：冯跃东

（3）执法监督组 组长：徐润轩

（4）城区道路督查组 组长：魏国颖

各督查组要积极履行职责，敢于担当，勇于奉献，发扬吃苦

耐劳精神，按要求开展督查工作，如实掌握扬尘治理工作情况。

对违法违规行为尤其是不按照应急管控要求落实管控措施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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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项目要敢管、真管、严管，切实保证我局扬尘治理工作达标、

过硬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，强化担当

各责任领导对所管行业扬尘污染治理工作负总责，并明确责

任科室和网格负责人，按照扬尘治理要求，加强内部管理，推广

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治理技术，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，接受社

会监督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，畅通渠道

宣传科要大力宣传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的成效，全面收集

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信息，弘扬扬尘污染防治正能量，动员全民参

与监督，营造“全民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”的浓厚氛围。

及时发布扬尘污染防治主要措施，公示举报电话、信箱等，畅通

群众投诉举报渠道，

（四）统筹协调，服从调度

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按照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要求，

统筹安排，全面协调，各责任领导、责任单位要服从工作调度，

落实工作措施，并于每月 20日前将分管工作开展情况上报市

扬尘办。

新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办公室 2017年 2月 26日印发


